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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粤 0112 清申 11 号 

 

申请人：广州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

区海员路 80 号。 

法定代表人：杨戈，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华华，女，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广州市黄埔区百货公司，住所地黄埔区港湾路

396 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马振兴。  

申请人广州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资公

司）以被申请人广州市黄埔区百货公司（以下简称黄埔百货）被

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在解散事由出现后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

向本院申请指定清算组对黄埔百货进行强制清算。 

本院查明：黄埔百货成立于 1990 年 8 月 6 日，注册资金 376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为全民所有制，原主管部门为广州市黄埔

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地为黄埔区港湾路，营业期限自

1990 年 8 月 6 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零售业，公司登记机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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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04 年 4 月 5 日，黄埔百货因

不按照规定接受 2002 年年度检验，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

销营业执照。 

2019 年 10 月 24 日，广州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作出

穗开国资[2019]174 号批复，确认高新投资公司为广州市黄埔商

业集团有限公司代管单位。2021 年 2 月 20 日，广州开发区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局根据 2000 年 12 月 4 日区国资委主任会议纪要

（第十三期）、2001 年 1 月 20 日区国资委主任、企业改革领导

小组组长联席会议纪要（第一期）、2000 年 5 月 12 日《转发市

脱钩领导小组关于对黄埔区移交企业交接方案批复的通知》（埔

府办[2000]88 号）作出批复，确认由高新投资公司代管黄埔百货。

高新投资公司称其在 2000 年接管黄埔百货时，黄埔百货已没有

办公场所，亦没有实际经营，也联系不上黄埔百货相关人员。因

黄埔百货在 2004 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一直未进行清算，高新投

资公司遂申请本院对黄埔百货进行强制清算。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九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解散：……（四）法人依法被吊销营

业执照、登记证书，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第七十条规定:

“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

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

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

务……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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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第七十一条规定:“法人的清算程序和

清算组织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

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

定：“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

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

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规定：“公

司应当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

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算。有下列情形之一，债权

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

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具有本条第二款所

列情形，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

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二十四条规

定：“公司清算案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基层人民法院

管辖县、县级市或者区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的解散诉讼

案件和公司清算案件。”黄埔百货的住所地在本院辖区范围内，

且在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本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

辖权。黄埔百货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亦没

有债权人申请对黄埔百货进行清算。依照上述法律规定，高新投

资公司作为黄埔百货的主管部门，有权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对黄

埔百货进行强制清算。因此，高新投资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于法

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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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

四项、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四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

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广州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广州市黄埔区百货公

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刘  鑫 

审    判    员     黎雪梅 

审    判    员     胡梓苑 

 

 

 

 

二 〇 二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法  官  助  理      林晓萍 

书    记    员      蓝凡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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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裁判主要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解散： 

（一）法人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法人的权力机构决议解散； 

  （三）因法人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法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登记证书，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十条 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

清算组进行清算。 

  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

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

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七十一条 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

的，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 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

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

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

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

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

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

条 公司应当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

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算。 

  有下列情形之一，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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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 

  （二）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 

  （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 

  具有本条第二款所列情形，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

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十四条 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和公司清算案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

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所在地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

人民法院管辖。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县、县级市或者区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的解散诉讼案

件和公司清算案件；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地区、地级市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

司的解散诉讼案件和公司清算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

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